
108 級景觀建築學系四年課程規劃表 
109 年 11 月 0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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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畢業規定 128 學分：包含院核心必修 8 學分、院跨域必修 2 學分、本系專業必修 52 學分、本系專業選修 29 學分(含院跨域選修)、跨系選

修 9 學分、英文 6 學分、核心必修通識課程 12 學分(分為自我探索、人文涵養、藝術感知、社會習察、生醫衛保及科學探究，每領域至少

修習 2 學分)及多元選修通識 10 學分。 

2. 須依據「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中華大學建築與設計學院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學生基本

能力指標實施辦法」 及「中華大學學生資訊應用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完成修業規定，始符合畢業資格。 

3. 通識課程 22 學分：包含核心通識課程 12 學分及多元選修課程 10 學分。通識課程分為「社會關懷(含“人文涵養”及“社會習察”2 向

度) 」、「創新創意(含“藝術感知”及“科學探究”2 向度) 」、「健康促進(含“自我探索”及“生醫衛保”2 向度)」三類，每類之核心通識

課程至少必須修習 2 門。多元選修課程 10 學分。 

4. 為讓中華大學學生大一就可以了解全校各學院之間的課程特色，達成大一階段就開啟跨領域為主的教學理念，本校學生須於大一修畢「跨院

體驗微學分課程」。 

5. 四年級下學期有參與整學期實習之學生須選修就業實習但不須修景觀建築設計(八)，沒參與整學期實習之學生必須修景觀建築設計(八) 

 


